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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

最高人民法院2月28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
定》，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新问题和
新情况，强调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

“婚姻法第24条”近年来争议很大，众多人士呼吁进行
完善。这次，最高法不仅对“24条”新增了两款规定，而且下
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
有关问题的通知》，显然很及时很必要，在规范法院审理夫
妻债务案件的同时，可有效保障“被负债”一方的财产权益。

这次打的两个“补丁”很有现实针对性。例如，现实中有
不少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债务，损害另一方财产
权益的现象。对此，此次新增规定：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
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样一来，就
能打消部分人的念头，即企图通过虚构债务占便宜没门。

另外，现实中有一种案例也很多，即夫妻一方因赌博负
债，对另一方隐瞒，离婚后，债权人以共同债务为由向“被负

债”一方讨债。对此，此次新增规定：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
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这不仅能维护“被负债”一方的权益，还有
利于遏制违法犯罪。

再加上上述通知明确提出很多要求，例如，“未具名举
债一方不能提供证据，但能够提供证据线索的，人民法院应
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查取证”，强调法院主动作为，
实际上也是对夫妻一方权利的救济。另外，最高法就“婚姻
法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也有利于基层法院正确运
用两个“补丁”。

不过，现实中个体婚姻家庭情况千差万别，意味着夫妻
一方“被负债”的情况也千差万别。而新增的两款规定，只
能解决现实中所对应的问题，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之外的争
执性问题如何解决还需要深思，无疑不能指望新增“补丁”
规定来解决现实中所有问题，这既需要基层法院多些探索，
还需完善法律。

譬如，长沙天心区法院放弃“24条”中对夫妻共同债务
的推定，而是从《婚姻法》41条出发，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
以“谁立据谁偿还”的个人债务认定为基本规则，辅之以小

额日常家事代理的“共同债务推定”，该制度被称之为正向
追偿机制。这种探索有利于维护“被负债”一方的权益。

更重要的是，要完善《婚姻法》41条。《婚姻法》在2001
年进行过修订，十几年来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新问题和新
情况不断出现，主要是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完善，这显然是不
够的。有必要早日完善该法律41条，让夫妻双方了解法律
原则，打消一方侵害另一方财产权益的念头，减少夫妻债务
纠纷发生。

笔者认为，《婚姻法》41条有必要明确三个原则：一是知
情原则，即夫妻双方必须对共同债务完全知情。二是共用
原则，即共同债务必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三是惩罚原则，
对夫妻债务纠纷中的恶意行为（如恶意串通、恶意造假）要
有一定惩罚措施。一些专家提出的“共债共签”就包含知情
与共用的意思。

有专家认为，“24条”和《婚姻法》41条是存在冲突的，标
准是不一致的。还有不少人建议废除“24条”。其实，核心
问题在于《婚姻法》41条过于模糊和滞后，只要完善法律规
定，明确主要原则，那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司法解释自然
要废除或修改。所以，是时候对《婚姻法》进行一次大修了。

交警充当“电线杆”9小时
谁该汗颜？

但愿，应急预案不再只是纸上文件，社会
联动机制不再是联而不动。相关部门能多一
些以民为本的重视，多一些化意识为行动的自
觉，应对及时得法，执行给力。

吴关龙

2月19日23时许，310国道河南灵宝段一处通信电缆突
然垂落，3000余辆重型车辆无法通行，交通拥堵长达6公里。
紧急关头，灵宝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二中队民警和辅警轮流当
起了“人体电线杆”，持续托举电缆9个多小时，引导车辆有序
通行。这一幕被过往司机发到微信朋友圈后，得到10万多网
友的点赞好评。

这则新闻之所以引发网友狂赞，与几个因素不无相关：
一是面对垂落的通信电缆，交警不顾危险应急找来木棍将其
撑起；二是他们从2月19日的23时一直撑到了2月20日的9
时许，由于持续时间长，交警、辅警的手臂酸痛难忍，直到在
通信部门工作人员的抢修下，垂落的电缆被捆绑复位后，他
们的手臂才放了下来；三是当时正值凌晨，当地气温降至冰
点，寒风刺骨，交警、辅警尽管被冻得瑟瑟发抖，手脚不听使
唤，但“人体电线杆”的姿态却始终保持不变。

交警如此忠于职守、敢于担当，辛苦我一人、幸福行路人
的奉献精神，着实令人敬佩。可敬佩之外，另一个问题却不
得不引起注意：通信电缆垂落，为何交警当了9个小时的“人
体电线杆”后，才有人来修？

在电缆掉落、路面积水、水管爆裂等突发事件影响交通
时，常年路面执勤的交警最先发现后，在专业抢修人员赶到
前都会先进行处置。但交警毕竟没有专业的抢修设备，也不
具备抢修资质，而且从他们的工作属性来说，也不允许其待
在某个点上只做一件事，否则，整个辖区的交通管理将会出
现失管状态。因此，想要尽快处理好突发问题恢复交通，还
非得请专业抢修人员来解决不可。而且，诸如把掉落的电缆
恢复原位、关闭爆裂的水管等等，对于专业抢修人员来说，并
不是一件极难做到的事情。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每每发生这样的突发事件
时，相关专业抢修人员往往姗姗来迟。如果相关部门能加强
值班备勤，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协同各方迅速处置，那么，或许灵宝的交警就不用支撑那
么久了。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应对突发情况，相关部门
都制定了应急预案。而应急预案最突出的价值就在于，一旦
发生突发事件，各部门都能守土有责，有条不紊地应对，以此
保证城市运行平稳有序，人民安居乐业。

但愿，应急预案不再只是纸上文件，社会联动机制不再
是联而不动。相关部门能多一些以民为本的重视，多一些化
意识为行动的自觉，应对得法，执行给力。如此，才能避免类
似灵宝交警充当9个多小时“人体电线杆”的情况再次发生。

张智全

在2月27日召开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谈及“网传紫菜是用塑料制
成”等谣言时指出，对涉及食品安全的谣言要揭露，对制假
售假要严惩。毕井泉还强调，媒体在遏制食品安全谣言时
应发挥作用，消费者也应增强判断意识，不要盲目传播这
类谣言。

近年来，食品安全谣言恣肆蔓延，像“葡萄为无核吃了
避孕药、维生素A伤害宝宝大脑、西瓜就桃要人命”等食品
安全谣言，在网络上俯拾皆是。层出不穷的各类食品安全
谣言，不仅给相关行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且干扰了食
品安全的正常监管工作，同时也打击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
的信心，给社会稳定埋下风险隐患。对其予以彻底治理，
实乃民心所向。

食品安全谣言泛滥成灾，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现实中确
实存在食品安全风险，而消费者对此又缺乏基本的科学判
断。面对时有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消费者基于“舌尖上
的安全”考虑，在自身不能判断的情况下，“宁可信其有不
可信其无”，从而不假思索地将纯属子虚乌有的谣言在微
信、微博等自媒体上进行转发传播，以致食品安全谣言最
终成了“谎言说一百遍就成了真理”的范本。

如果说消费者因相关知识欠缺而传播食品安全谣言

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少数媒体显失客观、公正的报道导
致火上浇油的负面效应，则应是“罪”不容赦。当前，一些
媒体在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时，忘却职业操守，经常采用正
题歪做、故弄玄虚、耸人听闻、夸张煽情等手法，通过“标题
党”来吸引眼球，致使本不复杂的问题变得复杂而敏感起
来，让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谣言更加深信不疑。这种不负责
任的舆论引导，既误导了公众，也损害了媒体公信力，更影
响了风清气正的舆论生态，绝不能任其自由膨胀。

更应该看到，当前食品安全谣言层出不穷，还有不能
及时依法打击的因素。尽管我国食品安全法对散布食品
安全谣言作出了治安拘留的处罚规定，但囿于法律本身的
滞后性，事后的依法打击不可能从源头上筑牢食品安全谣
言的“防火墙”，让其迅速传播有了必要的时间。众所周
知，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支撑下，食品安全谣言的传播具
有“当真理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走遍了天下”的典型特征，
令执法机关明显处于防不胜防的弱势地位。始作俑者通
过网络瞬间即可完成谣言的编造和传播，而执法机关要在
第一时间将其发现并尽早打击，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食品安全谣言不能被及时
消灭在“萌芽”状态。

归根结底，食品安全谣言的恣肆蔓延，缘于多种因素
的相互叠加交织。因此，治理食品安全谣言，绝不能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还应坚持共治思维，综合施策，才能实现
善治的最大公约数。

新 规
新华社

初春时节，万物复
苏。勃勃生机孕育之
时，一批中央和地方
新规也将呱呱落地，
护佑社会公平，保障
民生权利。

修订后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庭审活动录
音录像的若干规定》3月
1日起正式施行。根据
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
法庭内配备固定或者移
动的录音录像设备，对
庭审活动进行全程录音
录像。

给“第24条”打补丁不是终点
十几年来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不断出现，主要是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完善，这显然是

不够的。有必要早日完善《婚姻法》41条，打消一方侵害另一方财产权益的念头，减少夫妻债务纠纷发生。

消除食品谣言要去“反智”和法治
治理食品安全谣言，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应

坚持共治思维，综合施策，才能实现善治的最大公约数。


